
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团体人身权利侵害保险（2025 版）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条款须附加于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团体意外伤害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

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终

止，本附加险合同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

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侵害，

且经有关司法机关认定达到轻伤及以上程度，但未造成身故或

《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所列伤残等级的，则保险人根据

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保险人给付保险金

后，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终止。 

责任免除 

第四条  发生以下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侵害，即未经生效刑事判决确认

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侵害； 

（二）犯罪行为导致的轻伤以下（不含轻伤）损害结果；  

（三）犯罪行为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或达到《人身保险伤

残评定及代码》所列伤残程度之一的； 

（四）被保险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五）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

击； 

（六）恐怖袭击。 

第五条  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损害的，保险人不承担

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战争、军事行动、武装叛乱或暴乱期间； 

（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行为或被依法拘留、服刑、在

逃期间； 

（三）存在精神和行为障碍（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

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为准）期间； 

（四）被保险人酒驾、毒驾、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

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 

保险金额 

第六条  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

单中载明，且一经确定，在保险期间内不得变更。 

保险期间 



第七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

合同一致。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八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

交以下材料：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合同凭证； 

（三）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四）认定构成犯罪行为的生效刑事判决书； 

（五）公安机关或其他司法部门认可或指定的鉴定机构

出具的伤情鉴定结论； 

（六）其他保险人合理要求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

原因等相关的证明和资料； 

（七）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

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第九条  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第八条所述材

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

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

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释义 

1.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 

指发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编第四章中有关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且已经生效刑事判决确认

的。  

2. 轻伤及以上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联合发布的《人体损伤程度鉴

定标准》鉴定为轻伤及以上的情形。 

3. 《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 

    指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 24 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发布的《人身保险伤残评

定及代码》（标准号：GB/T 44893-2024）。如该文件重新修

订，则以最新修订的文件版本为准。 


